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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   方：厦门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   

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0592-5175181






传    真：0592-5175180






地    址：厦禾路878号铁道大厦17楼
乙    方：
   

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





传    真： 





地    址：

一、服务方式和要求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, 甲方根据乙方的需求和实际情况，在约定的时间内，依据合同向乙方提供相关服务。

二、协作事项：

1、未经双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协议的权益转让给第三方。

2、甲方应保守乙方的商业秘密，同时乙方应对甲方的技术情报和资料保密。

三、履行合同方式：

1、在符合国家有关业务规定的前提下，自乙方向甲方交纳协议规定的费用之后,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开始向乙方提供服务。

2、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协议期满后由双方商议后续签。
3、协议在履行过程中，若遇国家政策，法规调整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，甲方不负责相关的经济赔偿。
四、双方责任：
甲方责任：
1、甲方负责业务申请，并绑定客户指定的电话或手机号，为乙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。
2、甲方若调整系统技术参数，涉及到原购买系统功能变化的，需提前通知乙方。

3、甲方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将乙方基本情况向主管部门报备。
4、甲方保证免费电话系统的正常运行，如因非不可抗力原因引起的系统停用，乙方有权向甲方寻求经济补偿，但最高经济补偿不应超过本合同的合同金额。
乙方责任：

1、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给甲方。由于提供不准确信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2、乙方申请的信息资源只供自己使用。由于转让或出租造成的后果，乙方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3、乙方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》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》和国家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。如乙方的经营行为引起任何政治责任、法律责任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；如乙方给甲方造成了经济损失，乙方应对甲方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。赔偿金的最高限额不应超过本合同的合同金额。
五、违约责任：

1、乙方如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、如乙方付款后甲方未能及时开通免费电话服务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。
六、合同期限：

1、合同生效期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如发生下列情形，服务期限则按照以下情况计算：A、双方协商一致变更的；B、用户严重违反本服务条款，甲方提前终止服务；C、服务条款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期限。

七、服务产品使用有关规定：

1、乙方使用免费电话服务，保证不上传、绑定、呼叫、传播、显示、跳转到任何侵害第三方权利的信息或活动内容，并保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。如因乙方上述侵权、不适当或违法行为导致的法律或赔偿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甲方亦保留因乙方上述行为而暂停或关闭乙方服务账户的权利。
2、乙方在向甲方支付相应费用，签署购买协议后，将享受甲方提供的以下服务：

A、甲方提供7*24小时的客户服务和对乙方的定期回访。

B、甲方承诺不断改进、丰富产品功能或推出新产品，以满足乙方的需求。
3、禁止任何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内容，一经发现，乙方要负全部责任，并且不得要求退款。
八、服务内容：

	来
电
多
	系统数
	购买年限
	价格
	使用期限

	
	套
	年
	元/年
	

	说明
	客户购买七度来电多免费电话后实现双方免费通话.

	备  注
	

	合计（人民币）：    元   总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

九、付款方式

	□
	银行转帐
	开户行：厦门银行富山支行         户名：厦门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账  号：8360 0120 4200 00695


中国工商银行  帐号：6222 0241 0001 6759 502

	    户名:陈毅强

	
	
	中国建设银行  帐号：6227 0019 3517 0203 896      户名:陈毅强

	
	
	中国农业银行  帐号：6228 4800 7010 5557 816      户名:陈毅强

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如由于本合同引起的争议。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(备注：本合同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)

甲方：厦门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甲方代表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         （盖章）

日期: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七 度 来 电 多 合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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